撤銷鑑定申請書

申請日期：   年  月  日

受文者：桃園市建築師公會
主旨：申請撤銷如說明所載之鑑定事項，請查照辦理。

說明：

一、撤銷鑑定標的物座落(地點)：
    桃園市       區        路(街)     段    巷     弄
     號   樓 (地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二、原申請鑑定要旨：
□現況調查         □損害鑑定(安全及修復鑑定) 

□安全鑑定         □建築糾紛之鑑定鑑估 
□未申報勘驗先行動工安全鑑定 

□其他鑑定事項 

三、申請單位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（蓋章）
負責人：             （簽章）

          連絡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連 絡 人：             連絡電話：            
理事長：

秘書長：
承辦人：
鑑定人：
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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